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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七届会议 

2013 年 3 月 4 日至 15 日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2000 年妇女： 
二十一世纪两性平等、发展与和平”的大会特别 
会议的后续行动：重大关切领域战略目标和 
行动的执行情况以及进一步的行动和倡议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全国关爱协会提交的

声明 
 
 

 秘书长收到下列声明，现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第 37 段的规定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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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具有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特别咨商地位的全国关爱协会对妇女地位委

员会第五十七届会议将“消除和预防一切形式暴力侵害妇女和女孩行为”确定为

优先议题表示欢迎和赞赏。协会意识到暴力侵害妇女是阻碍实现平等、发展及和

平的障碍，是对妇女的安全的全面侵犯，特别是涉及到贩运妇女、强迫妇女卖淫

以及不道德或任何侮辱和贬低行为。 

 关爱协会担心的是尽管在打击暴力侵害妇女和女孩方面不遗余力，但准确、

定量地监测这一现象的规模及其发展仍然非常欠缺。这体现在缺少有关此现象的

全面的程度、原因、形式、范围和反响的最新数据和详实信息。除了对妇女在围

产期所受暴力以及暴力侵害有职业的母亲缺乏关注，协会注意到缺少针对暴力受

害妇女的接待、心理跟踪和法律咨询中心，而且这些中心在国家一级的分布也不

均衡。协会还注意到，尽管有各项战略和行动计划，但在多方参与打击暴力侵害

妇女时缺乏一致、协调、权限和效力。 

 全国关爱协会进一步敦促各国政府履行承诺，制订并执行适当法律，以确保

妇女和儿童不受虐待、暴力、剥削和忽视。 

 全国关爱协会还呼吁国际社会考虑以下建议： 

• 编制旨在了解妇女和女孩遭受暴力和虐待的真正原因的调查研究； 

• 提高人们对这一现象的认识； 

• 以两性平等为基础的家庭教育模式，以使妇女能够发展和谐健康的个

性； 

• 制订国内和国际方案，鼓励支持家庭（对孩子影响最大的环境）、允许

妇女和男子作为伙伴共同工作的价值观和态度； 

• 通过社区内一切可利用的教育途径，强化人们心中的道德和行为准则； 

• 开设为受到身体和心理侵害的妇女提供帮助的社会中心； 

• 加强和改善医院、警察局和法院对暴力受害妇女的接待、治疗和法律援

助服务，特别是在围产期； 

• 确保针对妇女，尤其是有职业的母亲的保健、经济和教育服务，特别是

在农村地区； 

• 鉴于男子是导致这种现象反复出现的首要责任人，因此在打击这一现象

的计划中应充分重视加强针对男子的提高认识运动、指导和改造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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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参与暴力侵害妇女的男子采取必要的立法和行政措施，使其接受强制

的社会和心理康复方案； 

• 制订切实可行的方案和创收职业项目，以确保包含那些再也无法容忍暴

力和虐待环境的被殴妇女。 

 

 


